
智行理财网
个人申请破产有什么好处和坏处（申请破产的好处与坏处）

依据《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七条、第十条、第一百一十五条内容可知，企业法
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可以
向人民法院申请破产、和解或重整。管理人对企业法人的债权债务清理完毕后，制
作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向债权人分配破产财产。

在破产程序中，企业法人（债务人）、债权人、管理人及人民法院等均参与其中。
在某些大型的破产清算、重整案件中，对涉及社会民生、社会稳定等重大问题，地
方政府等相关职能部门也参与其中，充分发挥附院联动的作用，协助破产清算及重
整项目的顺利推进。

一、 债务人

《企业破产法》第二条规定，本法仅适用企业法人。对于不具有法人资格企业，例
如合伙企业、个人独资企业等破产，是否适用本法？

对于个人独资企业
，并无破产之说。《个人独资企业法》明确规定个人独资企业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
的，投资人应当以其个人的其他财产予以清偿。对于个人独资企业而言，可以进行
解散和清算。个人独资企业解散后，原投资人对个人独资企业存续期间的债务仍应
承担偿还责任，但债权人在五年内未向债务人提出偿债请求，该责任消灭。

合伙企业
虽是破产申请的适格主体，债权人在合伙企业不能清偿到期债务时，可以申请破产
，该程序并未起到破产免债的作用。《合伙企业法》第九十一条合伙企业注销后，
原普通合伙人对合伙企业存续期间的债务仍应承担无限连带责任。第九十二条第二
款规定合伙企业依法被宣告破产的，普通合伙人对合伙企业债务仍应承担无限连带
责任。

针对民办学校的
清算程序，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引资不抵债无法继续办学被终止的民
办学校如何组织清算问题的批复》中对民办学校的清算进行了明确规定，当事人依
据《民办教育促进法》向人民法院申请破产，人民法院参照《企业破产法》推进破
产程序。

企业法人都可以被申请破产，但《企业破产法》规定了债务人主体适用的特殊情况
。该法第134条第二款规定“金融机构实施破产的
，国务院可以依据本法和其他有关法律规定制定实施办法。”由于金融机构特殊主
体地位、金融机构之间的关系等原因，为避免引起系统性的风险，国家对金融机构
破产进行了特殊规定。较为有名的案例如：包商银行破产案、安邦保险公司破产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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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证券破产案等，国务院金融监督机构均实施了接管、托管等措施。

二、 债权人

《企业破产法》第四十四条、第一百一十三条将破产程序中的债权人进行了明确，
债权人是指人民法院受理破产时对债务人有财产上的请求权，能依据破产法规定的
程序行使权利。我们所称的债权人，一般是指普通债权人。实际上，债权人内部也
有细分，根据债权性质的不同，其清偿顺位也不一样。

（一）别除权债权人

别除权债权人，实际上是担保权人优先受偿权在破产法中的别称，指对于破产人的
特定财产享有担保物权的权利人，可以不依照破产程序而对该特定财产优先受偿。

（二）职工债权人

职工债权人，企业在破产时，当事人与破产企业存在劳动法律关系的事实。职工债
权属于第一顺位债权人，具有优先清偿权。为了维护劳动者的权益，避免加重职工
的负担，职工债权由管理人依法自行查证核实，属于免申报的特殊债权。

（三）社保、税务债权人

社保、税务债权人，主要指破产企业欠社会保险部门及税务部门的债权。在清偿顺
序中仅次于职工债权。

 （四）普通债权人

 普通债权人，是指在破产程序中对债务人有财产请求权的债权人。

 （五）劣后债权人

 劣后债权人，破产法中并未列示该类债权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的通
知》，可以参照《破产法》规定的清偿顺序，对清偿后有剩余财产的，可以用于清
偿惩罚性的赔偿债权。（例如：民事惩罚性赔偿金、行政罚款、刑事罚金等）

三、 管理人

管理人，是指破产案件在人民法院受理后依法成立的，接管、负责债务人财务的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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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清理、评估、处分和分配等事宜的机构。《企业破产法》第二十四条规定，管
理人可以由有关部门、机构的人或依法设立的律所、会所及破产事务所等社会中介
机构担任。

本文是关于破产程序中参与人的描写，关于管理人的职责、权利义务、管理人的任
免、管理人在破产程序中的法律地位及管理人报酬等事宜，笔者将另文介绍，本文
不再赘述。

四、 破产法院

《企业破产法》第三条规定“破产案件由债务人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通常指债
务人的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企业破产法》第二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
申请后，有关债务人的民事诉讼，只能由受理破产申请的人民法院提起。”

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入，经济处于重要的转型阶段。
为了给经济注入新的活力，优化各地区的营商环境，各个地区纷纷成立破产法庭或
者将破产案件集中由中级法院管辖。

破产案件由人民法院负责审理，破产法院主要为破产程序提供程序性框架，通过管
理人完成破产程序中大量的事务性工作，指导、监督管理人推进破产进程。对破产
程序中实体问题、程序问题进行监督，指导管理人工作，维护债权人、债务人的合
法权益。

五、 政府等职能部门

企业破产是社会问题，企业破产的原因纷繁复杂，例如涉及到房地产等大型企业的
破产，涉及民生问题，并非单纯的司法案件。此时，地方各政府职能部门和社会方
面的支持，对重大破产案件的办理，社会矛盾的解决及信访维稳问题的处理等具有
重要作用。

破产案件的处理过程中，要充分发挥政府各职能部门对破产各方权益的协调，做好
司法外部工作的良好协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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